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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合同实践的过程中，违约方单方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所探究和分

析的重点问题，至此违约方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解除合同双方之间权利与义

务的关系即为合同的解除权。从传统的民法理论出发，合同的解除权仅仅是守约一方所享有的权利，但

是在实践中违约方一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形层出不穷，如果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或者说没有继续履

行下去的意义，那么此时支持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也是合情合理，并且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对

此本文将从合同的解除权为出发点，探究其功能、可行性与合理性。违约方应当慎重考虑是否行使合同

解除权，尤其要重视守约方在继续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可能承受的损失。只有在全面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

上，才能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并实现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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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tract practice in China, does the breaching party have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o explore and ana-
lyze, so there is still no unified conclusion on whether the breaching party has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is the right to rescind a contract. From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eory, the right to resc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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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ct is only the right enjoyed by the non-breaching party, but in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which the breaching party requests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If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con-
tract cannot be realized or there is no meaning to continue to perform it, then it is reasonable and 
legitimate to support the breaching party’s right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And it has legal legitimacy.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and explore its function, fea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The breaching party shall carefully consider wheth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an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losses that the non-breaching party may suffer in the 
course of continuing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Only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weigh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ca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be resolved in a reasonable way, 
and the value of the breaching party’s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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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民法典》中解除权是典型的简单形成权。形成权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仅仅是一方的意思表示

即可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但是如果脱离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形成权则不能适用，因为形成权仅仅

是形成权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变动权利与义务关系，若是脱离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则带来了极大的

不确定性，所以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形成权的适用予以限制，以此来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

益平衡性。基于社会实践中大量的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出现，加之法律的不断调整与完善，违约方也

逐渐享有了解除合同的权利，归根结底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依旧是形成权，依然要受到法律明确规定的

限制。 

2. 合同解除权的功能 

我们不能把合同解除权简单地理解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终结，而是同时要将其

理解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我国《民法典》中，解除权制度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也

是合同制度中比较重要的制度，其作用能够很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同时稳定良

好的交易秩序。解除权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形成权的一种，当解除权人发出意思表示并达到相对方时，合

同即解除。 
从传统的民法理论观点来看，多数理论者和实务者认为解除权是合同中守约方才享有的权利，因为

守约方因为相对方的违约行为必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因此法律赋予了守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来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仅仅是合同的解除很难对于守约方给予良好的救济，还要根据合同具体的履行情况

并结合损害赔偿措施来维护守约方的根本权益。法律来源于生活，起源于实践，法律主要的功能是解决

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纠纷；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快速发展，仅仅把合同解除权停留

在守约方所享有的权利，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公平原则与正义原则，我们

必须在特殊的条件与情况下让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1]。针对这一观点，理论界对此既有赞成也有

反对。其一，肯定说，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出发即公平与正义原则，认为在满足特殊情形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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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可以行使合同的解除权，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守约方应得到合理的赔偿，所遭受的损失也得

到合理补偿。其二，否定说，支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其认为

如若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那么就无法弥补守约方在合同履行中所遭受的损失，还会导致违约方故意

不履行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乱象发生。以上是针对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理论界所持有的两种不同

的观点。因此，在分析合同解除权之前，界定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功能及其意义是必不可少的，这样

违约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也会逐渐变得明晰起来。 
合同解除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守约方的权益而设置的，这是因为所有合同的履行与实践的过

程中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这是合同的根本目的得以实现的基础，而违约方的行为不仅与诚

实信用原则相背离，并且若支持违约方拥有合同解除的权利，也在一定层面上忽视了相对方的权益，因此

不能拥有合同解除权；从社会生产生活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合同解除权制度是《民法典》效率以及自

由价值的体现，如若合同中的一方出现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合同的履行也会来到

停滞的阶段，那么此时合同就没有继续存续下去的必要，为了使得双方当事人能够尽快地从合同的权利义

务关系中解脱出来，让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何尝不是效率与自由价值在法律中的体现。 

3. 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3.1. 效率违约理论 

效率违约理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来源，该理论以效率价值为核心，简而言之，如若违约方在合

同履行的过程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低于在事先约定中所商定的成本，那么该违约行为就是有意义的，就是

符合效率的价值，那么对于该违约行为我们就不能一味地批判，而是应该予以支持与鼓励。但是从道德

角度出发，以社会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即是一种不道德行为，那么给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就更加

不具有合理性[2]。效率违约理论引入到国内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同时也承受了很多非议：有大

批学者认为该理论是对效率价值的误读，如若承认该理论基础便会对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

冲击，合同在订立后都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遵守合同订立时所达成的约定，注重价值秩序，而

在前文提到的效率违约则与合同严守原则大相径庭，即使是合同中的守约方也不能任意解除合同，那么

合同中的违约方则更加不享有合同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这一理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理论相契合，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交易秩序的保障，同时效率原则也是市场经济交易秩序所不可或

缺的价值要求，在法律制度作到强有力保障的前提下，则不需要变相地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加以

限制，那么在符合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形下，违约方也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以此来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

的利益平衡。 

3.2. 公平公正原则理论 

公平公正是法律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律制度的实施则起到了工具的作用，保证每一位当事人

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虽然合同严守原则是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是在市

场交易秩序与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合同严守原则俨然不能顺应现存经济秩序下所呈现的价值追

求。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实际情况、履行条件、履行状况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始终处于不平衡的状况，此时如若一味地遵循合同严守原则，那么则与《民法典》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

则相背离；如果不管是守约方还是违约方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且双方当事

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得到了有效的弥补，这何尝不是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合同解除权中的体现[3]。由于

违约方只有在满足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形下才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即可以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来弥补守

约方所遭受的损失，以此来保障守约方的利益不遭受损害，而违约方也可以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来阻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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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损失，这无疑不是对社会资源的节约利用，既符合了公平正义的价值指向，也符合了效率的价值追求。 

3.3. 现行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规定，除去三种要求强制履行合同的情形外，可被看作是债务人所

享有的对于强制履行的抗辩事由，同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违约方所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法律前提。第一，

《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合同不能履行是指履行行为或者是合同标的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果是没有出现

法律所规定的前提仍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则失去了法律作为基础的支持；事实履行不能是指合同的标

的物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合同则没有履行下去的必要，同时也就没有履行合同这一说法。合同究其本质

为债权请求权，平等与自愿原则是合同履行的基础，简而言之，合同的实现需要债务人履行合同这一行

为，如果债务人主观上不想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合同履行的基础条件已经不存在，那么就只能通过其他

方式来代替履行合同的责任[4]。第二，任何合同的实际履行都要考虑合同履行的实际成本，如若强制履

行合同会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就会出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严重不平衡的情形。此外，法律所

规定的权利救济也有期限限制，因为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如果权利人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

意识和行为，相对方则会将此作为合同解除的一种抗辩事由。 

3.4. 履行弊端理论 

合同违约的救济方式多样，其中继续履行为首要的救济方式，因为其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期最为

相符，故而具有优先性，其他的救济方式只有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下才能被予以适用。但是，这

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自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合同在客观上存在履行不能或者强制履行的情形下，

会导致社会及其司法资源的浪费，这必将会打破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同时也有违法律价值在合

同中的体现，与其毫无疑义地将合同继续履行下去，不如及时止损地采取合同解除措施，寻找其他的救

济方式来弥补违约行为对于合同中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法律对合同履行所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在不符

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时可以不遵循实际履行原则，这就为违约方解除合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为违约方

行使解除权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保证。 

4.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限制 

4.1. 合同的标的具有唯一性 

合同的标的具有可替代性是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当合同的标的具有唯一性时，违约方则

不能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换言之，如果合同中的标的为特定物、金钱时，则违约方就不能轻易地取得

合同解除权，如若在此种情形下违约方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且合同的标的不能轻易代替，那么守约

方的权益就无法得到合理的保障，必将会在该交易关系中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有违合同的基本原则。 

4.2. 违约方主观上恶意违约 

恶意违约是指违约方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主观上恶意违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致使合同的预期

目的无法实现，简而言之，违约方为了追求在该笔交易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利益时，主动违背合同订立时

所达成的约定，放弃该笔交易使得该笔交易关系处于停滞的状态，从而守约方因违约方的恶意违约造成

了客观上的经济损失，自守约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违约方故意违约时则不能再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存

在一种例外情形就是违约方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者继续履行合同将有违《民法典》公平原则时，

违约方则依旧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也就是说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金额小于继续履行合同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时或者是对双方的利益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那么便有违合同的基本原则，在该种情形下，法

律赋予了违约者合同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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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损失难以估量 

如若违约方在行使合同解除权时，会给守约方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那么案件会走向权利保障的

最后关口，法院会由于守约方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的特殊情形导致无法准确地计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数

额，那么至此守约方也很难得到相对应的赔偿，守约方与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将被打破，所以该合同再

继续履行下去将违背公平原则，损失不可估量，在该种特殊情形下，违约方将丧失行使合同解除的权利。 

5. 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前提 

5.1. 违约方属于规避风险型的效率违约 

只有在违约方属于规避风险型的效率违约的情形下，违约方才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这是违约方行

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条件之一，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恶意违约的特殊情形。简而言之，就是只有在合同

履行不能或者是继续履行有违公平原则的情形下。截至此前，实务界主要存在两种违约形式；其一，逐

利型违约，也就是主观上的主动违约，其二，规避风险型的效率违约，也就是说客观情形上的被动违约。 

5.2. 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明确规定，当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时，违约方具备行使合同

解除的权利，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合同僵局。当合同订立时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并

没有继续将合同履行下去的必要，如若不赋予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的权利，那么双方当事人所遭受的损

失也将不断扩大，同时也必将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是《民法典》赋予违

约方的一种特殊的合同解除权。 

5.3. 违约方对守约方的损失进行充分补偿 

当违约方对守约方的损失进行充分补偿时，并与守约方达成和解，违约方在此时才可以行使合同解

除权，同上述合同僵局情况相同，这也是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条件之一。也就是说，违约方在

对于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充分补偿后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这样双方的利益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保证。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违约方在解除合同时不会给守约方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时，则不是

该种情形下所讨论的状况，简而言之，只有在合同的解除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并且守约方的损失得到了

有效的补偿，才是该种情形下所讨论的对象。 

6. 结语 

经过前文讨论，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只有在满足特定情形之下才能行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障合同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对于合同解除权的理解与适用，需要明晰其本质、地位、适用的条件以及权能，

这样才能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究其本质不是形成权，更不是法

定解除权，而是抗辩权，是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明显不公时所行使的抗辩权。违约方享有

合同解除权与否需要着重考虑合同实际履行下去会给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失，在多方利益权衡之下，合理

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这才是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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